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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缅甸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18 日] 

  问题(a).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是的，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存在着关联。 

国际宇航科学院将空间交通管理定义为“通过成套的技术和管制规定，提升进入

外层空间、在外层空间运行以及从外层空间返回地球的安全性，避免受到物理或

射频干扰的影响”。 

国际空间安全促进协会确定了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以下运行界限： 

 (a) 160 公里，卫星的实际最低运行轨道； 

 (b) 120 公里，空间系统重返大气层的门槛； 

 (c) 50 公里，大气浮力上限（气球）； 

 (d) 18 公里，民航交通的上限。 

一种备选办法是，出于法律目的，将 50 至 160 公里的高度定义为“近空”。 

缅甸认为，在发生故障或失灵时，近空飞行是对空中交通和地面公众的潜在威胁。

近空飞行也对往返外空的交通构成威胁。 

 

  问题(b).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是的。亚轨道飞行在外层空间进行，为时有限；此类飞行无法在轨道驻留，必须

重返地球大气层。因此，可以说此类飞行是在外层空间区、近空区和领空区运作，

而且意味着一旦出现故障，就很容易影响国家主权及其领空。由此可见，亚轨道

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问题(c).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空

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为体切实有用？ 

 

确立亚轨道飞行的明确、稳定和统一的法律定义对于有计划运行此类运载工具的

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将切实有用，但对缅甸尚不切实有用，因为缅甸的国家卫星系

统尚处于规划阶段，目前没有亚轨道飞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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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d).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可以将此类飞行界定为为商业利益建造的未来空间运输工具，其对象是有愿望、

有财力前往外层空间旅游的人。 

 

  问题(e).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

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航空法和空间法都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因

为亚轨道飞行是在地球上方的三个区内运作。此外，还应对其适用新的、明确的

航天法制度。 

 

  问题(f).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

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根据空间界的技术发展，应在现有空间法中增加关于亚轨道飞行的规定。这样，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就将影响空间法的

逐步发展。 

 

  问题(g). 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框

架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缅甸想提出下列问题供审议： 

 (a) 提供亚轨道飞行的公司将如何确保太空游客或太空之行参与者的安全？ 

 (b) 从完成亚轨道飞行到开启下一次太空之行，应间隔多长时间？ 

 (c) 运载工具在寿命期内可完成多少次太空之行？ 

 (d) 在亚轨道飞行的安全与和平利用框架中应添加哪些信息，以确保不对社

会和空间界造成伤害？ 

 (e) 在发生涉及太空之行参与者的事故时，有哪些保险或赔偿计划？ 

 

  菲律宾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20 日] 

  问题(a).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可能有益于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为空间交通管

理制度在稍后阶段实施的“空间交通规则”的适用带来清晰度和安全性。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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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还可能有助于协调政府各机构和部门的任务授权，使这些行为体能够努力确保

安全和负责任地开展空间活动。 

 

  问题(b).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可能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进

行管制。这一管制可能要求对外层空间进行定义和划界，以便在适用航空法和适

用空间法之间作出区分。外层空间的任何定义或划界都必须顺应与科学飞行任务

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相关的技术进步或变化。 

 

  问题(c).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空

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为体切实有用？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可能有助于建立管

制空间物体移动的法律制度。这一定义也有助于区分和协调航空航天部门的活动，

并确定这些活动的责任和（或）赔偿责任。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

的亚轨道飞行的任何定义都必须顺应与此相关的技术进步或变化。 

 

  问题(d).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可通过确定飞行目的及其目标

或实际目的地来界定。 

 

  问题(e).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

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菲律宾目前没有任何国家立法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

行适用；但在国际立法方面，下列条约可能适用： 

 (a)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

条约》，其中规定必须有探索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类活动必须是为了全人类的

福利和利益以及维护国际和平而进行。菲律宾是该条约签署国，但尚未批准该

条约； 

 (b)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其中规定，当空间物体射入地

球轨道或地球轨道以外时，发射国必须登记该物体。菲律宾是该公约签署国，但

尚未批准该公约； 

 (c)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特别是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条款。菲

律宾已经批准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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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f).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

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可能有助于为制定

管辖外层空间商业化的法律、各国开展空间活动的国际责任以及私营空间部门不

可或缺的参与和责任奠定基础。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

行的任何定义都必须顺应与此相关的技术进步或变化。 

 

  问题(g). 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框

架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关于此事，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要提出。 

 

  西班牙 

 

[原件：西班牙文] 

[2021 年 1 月 14 日] 

  问题(a).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显然，空间交通管理制度和外层空间划界将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赔

偿责任方面，因为管辖空气空间赔偿责任（绝对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与管辖外

层空间赔偿责任（相对赔偿责任和相互免除赔偿责任）的规定并不一致。因此，

必须对外层空间进行划界，以确定适用的法律制度。《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应管辖

与空气空间有关的事项，应由五项空间条约（空间法律体系）制约与外层空间有

关的事项。 

 

  问题(b).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如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中所述，特别是在载人运输方面，必须考虑制定制约空间

活动赔偿责任的规定。此外，确立外层空间的明确法律定义和划界肯定可以预防

利益冲突，并能澄清赔偿责任模式的范围。在这方面，可以对地球到地球亚轨道

飞行和地球到空间亚轨道飞行作出区分，地球到地球亚轨道飞行只涉及非常短暂

的外层空间飞行，为了避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适用航空法是适当的，而地球到

空间亚轨道飞行涉及更长的空间期，在此类飞行以某种其他方式受到管制之前，

在航空器处于空气空间时适用航空法，在航空器处于外层空间时适用空间法是适

当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外层空间的划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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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c).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空

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为体切实有用？ 

 

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和管制要有法律解决办法，因为必须填补重大的管制空白，

才能防止未来的冲突。值得强调的是航空航天物体造成的困境：它们是具有航空

器特征的空间物体，能够从机场跑道水平自主起飞，穿过空气空间到达外层空间

并进入地球轨道，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返回空气空间，在地球上的某一机场着陆。 

 

  问题(d).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在亚轨道飞行没有商定定义的情况下，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兼具航空器和空间

物体特征的混合性质的物体，因此才有了“航空航天物体”这一术语。然而，重

要的是需要铭记，空间条约中没有明确界定“空间物体”的含义，这造成了更大

的模糊性。例如，《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

的原则条约》没有提供这一术语的定义。事实上，它指的是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

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语义或法律考虑；这一概念在其他公约中也很模糊，例如《外

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和《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第八条虽然在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所有权方面扩大了

“空间物体”的概念——指明该术语涵盖降落或建造在天体上的物体及其构成部

分，不因其出现于外层空间或天体之上以及返回地球而受影响——但并未界定该

术语的法律范围。《责任公约》第一条第(d)款似乎试图给“外空物体”下定义，

但从法律角度看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只是以描述性和模糊的方式提及物体的某些

部分，称“外空物体”一词“包括外空物体之构成部分以及该物体之发射器与发

射器之部分”。《登记公约》第一条(b)款同样简明扼要，对先前假定的定义没有增

加任何新内容。因此，建议不仅要界定外层空间的下限，还要确定“空间物体”

的统一定义，并对这类物体进行分类。 

 

  问题(e).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

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由于迄今尚未从法律上对亚轨道飞行进行定义或管制，因此除了在航空器穿过空

气空间时适用航空法，在航空器飞行于外层空间时适用空间条约，以确保法律确

定性以及对空中和空间交通任何损害的赔偿责任之外，别无选择。 

 

  问题(f).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

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外层空间的划界和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都是逐步制定外层空间法的先决条件。

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鉴于其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科学

专长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的政策专长，正是确立这些法律定义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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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g). 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框

架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鉴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沿海国的海岸线为基础确定了合理和国际公认的海洋

区域划界，或许可以考虑根据该公约在海洋法框架内取得的进展，确定一个商定的

空气空间划界，即物体所飞越的国家对高达 100 或 110 公里的空间拥有主权，外层

空间则将从该高度开始（依据是沿海国对从其海岸线延伸的 12 海里领海拥有主权）。

其后可以建立一个延伸到大约 160 公里高度的中间地带（借鉴毗连区甚至专属经

济区的概念，并在这个中间地带适用管辖制度，即各国不享有同样的对其领海的专

属主权）。外层空间可以从 160 公里的高度开始（类似于公海的概念，任何国家都

不对它拥有主权，它将是全球公域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亚轨道飞行就将保持在

海平面以上 160 公里的界限之下，并将受到航空法管辖权的全面管制，同时充分尊

重航空器所飞越的国家的主权，就像航空器的商业飞行必须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制定的法律规定一样。这样就有可能消除困扰日益指数级增长的空间活动的法

律漏洞。 

 

 三. 从外空委常设观察员收到的答复 

 

  航天新一代咨询理事会 

 

[原件：英文] 

[2021 年 1 月 26 日] 

  问题(a).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是的，存在关联。空气空间的法律标的是制定空间活动和空间法轨道规则时要考

虑的边界。空气与空间二者有着根本的法律差异，其中最相关的是，主权领土上

方的空气空间也有主权归属，而外层空间则不得被侵占。因此，除非以协商一致

方式另外商定，否则空间交通管理计划都必须包含统一的边界和规则，以尊重国

际法规定的国家平等。然而，为了确保未来高空和近空交通管理的实用性，可能

需要实现国内和国际航空航天管制一体化，以协调灾害应对和碎片缓减。 

 

  问题(b).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

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是的，存在关联。空间主义方法提出了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明确界限，要

求根据亚轨道飞行达到一定高度的能力对其进行定义。根据这一方法，必须划定

两个领域，以确定活动的位置和适用的法律制度。然而，该方法没有考虑亚轨道

飞行器的速度，因此也没有考虑其到达轨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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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功能主义方法要求将亚轨道飞行器及其飞行视为一项活动。在这种情

况下，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划界和定义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因为无论亚轨

道飞行器的位置如何，都要确定适用的法律制度。 

 

  问题(c).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空

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为体切实有用？ 

 

如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中所述，这将取决于所采用的方法。如果采用空间主义方

法，则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划界将具有重大的实际用途，因为它将指导在

航空法和空间法之间选择适用的法律制度。在这方面，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责

任和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根据这一方法，亚轨道飞行将需要适用两种不同的法

律制度。 

根据航空法，各国对本国领空的航空安全负责。亚轨道飞行位于空气空间时将适

用国家责任制度。相比之下，一旦飞行到达外层空间，就必须遵守《关于各国探

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建立的法律制度，

其中涉及空间活动所产生的责任和赔偿责任。因此，有必要确定哪些发射国对在

外层空间进行的那部分活动的任何损害负有赔偿责任。 

 

  问题(d). 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亚轨道飞行可以被定义为能够到达外层空间（海平面以上 100 公里或更高）但速

度等于或小于轨道速度，不足以绕地球轨道而行的飞行。这类飞行也可以根据其

功能、任务目的和设计来界定，以便了解它们对适用的航空或空间法规的影响。 

 

  问题(e).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或

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国内航空和空间法，根据各国自己的划界办法。国际民用航空法（联合国条约及

双边、多边和区域航空服务协定）可调整适用于民用亚轨道载人运输，或者可适

用国际空间法。关于科学合作的双边、多边或区域协定也可能适用。 

 

  问题(f). 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

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将对确定适用哪种法律产生影响。从法律上讲，适用法律

的确定性将影响亚轨道飞行器的登记要求、赔偿责任规则和转让此类飞行器所有

权的标准。因此，这类活动的定义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在国内

和国际上协调统一国家对亚轨道活动的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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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g). 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框

架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a)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内空气空间管理条例在监管用于科学或载人运

输目的的亚轨道飞行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b) 处理轨道碎片进入空气空间同时尊重领土主权和实现空间活动可持续

性的法律解决办法是什么？ 

 


